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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高級中等學校校長遴選作業要點第六點、第
六點之一、第九點修正規定 
六、遴選會審議現職校長辦學績效時，採無記名投票，以委員三分之二

以上出席，出席委員過半數同意，始認定為辦學績效優良，並得依

本辦法第十一條第一項規定，於同一學校連任一次或優先遴選為出

缺學校校長。 

        遴選會審議現職校長轉任，應以抽籤方式決定出缺學校遴選之

順序；審議時，採無記名單記法投票，以委員三分之二以上出席，

出席委員過半數同意，始得轉任。 

        前項票決無過半數同意者，以前二名（包括同列第二名）進入

第二次票決，餘類推進行；人選僅剩二名，經二次投票仍無過半數

同意者，該校列為出缺學校。 

        出缺學校僅有一位候選人時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列為出缺學

校： 

（一）第一次投票，不同意票超過半數。 

（二）經二次投票，同意票均未過半數。 

        新任校長遴選之投票方式，比照前三項規定辦理。 

六之一、前點第二項轉任校長遴選，該學校屬原住民學生人數達全校學

生人數二分之一之原住民重點學校，且有具原住民身分候選人參加

時，採二階段票決： 

（一） 第一階段採全部候選人個別投票，開票過程中，個別候選人獲過

半數同意或不同意時，不再繼續開票。 

（二）第二階段對入選候選人以無記名單記法進行投票。 

        前項第一階段投票，依下列票決結果，決定後續遴選程序： 

（一）具原住民身分候選人中有獲過半數同意者，且非原住民身分候選

人中亦有獲過半數同意者時，應依下列規定辦理： 

1、僅一位具原住民身分候選人獲過半數同意：聘任該具原住民身

分候選人為校長。 

2、二位以上具原住民身分候選人獲過半數同意：由具原住民身分

候選人進行第二階段無記名單記法投票，獲過半數同意票之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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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住民身分候選人，聘任為校長；經二次無記名單記法投票，

仍無獲過半數同意票候選人時，由第一階段獲過半數之候選人

(包括具原住民身分候選人及非原住民候選人)再次進行第二階

段無記名單記法投票。投票結果獲過半數同意之候選人，聘任

為校長；經二次無記名單記法投票，仍無獲過半數同意候選人

時，該校列為出缺學校。 

（二）僅具原住民身分候選人中有獲過半數同意者，而非原住民身分候

選人中無獲過半數同意者時；或具原住民身分候選人中無獲過半

數同意者，而僅非原住民身分候選人中有獲過半數同意者時，應

依下列規定辦理： 

1、僅一位候選人獲過半數同意：聘任該候選人為校長。 

2、二位以上候選人獲過半數同意：進行第二階段無記名單記法投

票，獲過半數同意票之候選人，聘任為校長；經二次單記法投

票，仍無獲過半數同意票候選人時，該校列為出缺學校。 

（三）無候選人獲過半數同意時，以得票數前二名且非不同意票超過半

數者（包括同列第二名）進行第二階段無記名單記法投票，獲過

半數同意票之候選人，聘任為校長；經二次單記法投票，仍無獲

過半數同意票候選人時，該校列為出缺學校。 

        前點第五項新任校長遴選，該學校屬原住民學生人數達全校學

生人數二分之一之原住民重點學校，且有具原住民身分候選人參加

時，比照前二項規定辦理。 

九、參加校長轉任、新任遴選之人員，除應依規定提交相關證明文件外，

並應針對參與遴選學校之經營理念，提出未來校務發展計畫。 

        遴選會審議校長延任、連任、轉任及新任時，應邀請前項人員

列席說明並參與詢答。 


